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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

第九點及第十一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bookmark: OLE_LINK7]九、異常交易活動/行為─客戶身分資訊類
（一）客戶具「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或其他無法完成確認身分相關規定程序之情形者。
（二）同一地址有大量客戶註冊、居住者經常變更，或地址並非真實居住地址。
（三）辦理國外匯出匯款之匯款人與受款人間無法對雙方關係提出合理解釋者。
[bookmark: OLE_LINK8]（四）非自然人通訊地僅提供郵政信箱。
	九、異常交易活動/行為─客戶身分資訊類
（一）客戶具「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或其他無法完成確認身分相關規定程序之情形者。
（二）同一地址有大量客戶註冊、居住者經常變更，或地址並非真實居住地址。
（三）辦理國外匯出匯款之匯款人與受款人間無法對雙方關係提出合理解釋者。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9]銀行辦理確認客戶身分措施，於客戶為法人、團體時，應取得其註冊登記之辦公室地址，及其主要之營業處所地址，以辨識及驗證客戶身分。為防範詐騙集團利用無實質營運活動之人頭公司進行洗錢，爰新增第4款為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

	十一、跨境交易類
（一）客戶經常匯款至國外達特定金額以上者。
（二）客戶經常由國外匯入大筆金額且立即提領現金達特定金額以上者。
（三）客戶經常自國外收到達特定金額以上款項後，立即再將該筆款項匯回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另一個人，或匯至匯款方在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帳戶者。
（四）客戶頻繁而大量將款項從高避稅風險或高金融保密的國家或地區，匯入或匯出者。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五）客戶經常由國外匯入大筆金額並立即轉出達特定金額以上者，且匯款人與收款人間無法對雙方關係提出合理解釋。
	十一、跨境交易類
（一）客戶經常匯款至國外達特定金額以上者。
（二）客戶經常由國外匯入大筆金額且立即提領現金達特定金額以上者。
（三）客戶經常自國外收到達特定金額以上款項後，立即再將該筆款項匯回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另一個人，或匯至匯款方在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帳戶者。
（四）客戶頻繁而大量將款項從高避稅風險或高金融保密的國家或地區，匯入或匯出者。

	[bookmark: OLE_LINK10]考量國際洗錢集團有自國外匯入大筆金額並立即轉出之交易模式，為強化客戶交易之合理性審查，爰新增第5款為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並考量犯罪能量累積，設置「經常」及「達特定金額」條件，且應確認客戶與匯款人及受款人間之合理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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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信箱。


 


九、異常交易活動


/


行為─客戶


身分資訊類


 


（一）客戶具「存款帳戶及其


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銀行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


意事項範本」、或其他


無法完成確認身分相關


規定程序之情形者。


 


（二）同一地址有大量客戶註


冊、居住者經常變更，


或地址並非真實居住地


址。


 


（三）辦理國外匯出匯款之匯


款人與受款人間無法對


雙方關係提出合理解釋


者。


 


 


銀行辦理確認客戶身分


措施，於客戶為法人、


團體時，應取得其註冊


登記之辦公室地址，及


其主要之營業處所地址


，以辨識及驗證客戶身


分。


為防範詐騙集團利


用


無實質營運活動之


人


頭公司進行洗錢，


爰


新


增


第


4


款


為疑似洗錢或資


恐交易態樣


。


 


十一、跨境交易類


 


（一）客戶經常匯款至國外達


特定金額以上者。


 


（


二


）客戶經常由國外匯入大


筆金額且立即提領現金


達特定金額以上者。


 


（


三


）客戶經常自國外收到達


特定金額以上款項後，


立即再將該筆款項匯回


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另


一個人，或匯至匯款方


在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


十一、跨境交易類


 


（一）客戶經常匯款至國外達


特定金額以上者。


 


（


二


）客戶經常由國外匯入大


筆金額且立即提領現金


達特定金額以上者。


 


（


三


）客戶經常自國外收到達


特定金額以上款項後，


立即再將該筆款項匯回


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另


一個人，或匯至匯款方


在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


考量


國際洗錢集團


有


自


國外匯入大筆金額並立


即轉出之


交易模式


，


為


強化客戶交易之合理性


審查，


爰


新


增


第


5


款


為疑


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


，並考量犯罪能量累積


，設置「經常」及「達


特定金額」條件，且


應


確認客戶與匯款人及受


款人間之合理關聯性。


 


 




1     附錄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   第九點及第十一點 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 條文  現行 條文  說明  

九、異常交易活動 / 行為─客戶 身分資訊類   （一）客戶具「存款帳戶及其 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銀行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 意事項範本」、或其他 無法完成確認身分相關 規定程序之情形者。   （二）同一地址有大量客戶註 冊、居住者經常變更， 或地址並非真實居住地 址。   （三）辦理國外匯出匯款之匯 款人與受款人間無法對 雙方關係提出合理解釋 者。   （四）非自然人通訊地僅提供 郵政信箱。  九、異常交易活動 / 行為─客戶 身分資訊類   （一）客戶具「存款帳戶及其 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 易管理辦法」、「銀行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 意事項範本」、或其他 無法完成確認身分相關 規定程序之情形者。   （二）同一地址有大量客戶註 冊、居住者經常變更， 或地址並非真實居住地 址。   （三）辦理國外匯出匯款之匯 款人與受款人間無法對 雙方關係提出合理解釋 者。    銀行辦理確認客戶身分 措施，於客戶為法人、 團體時，應取得其註冊 登記之辦公室地址，及 其主要之營業處所地址 ，以辨識及驗證客戶身 分。 為防範詐騙集團利 用 無實質營運活動之 人 頭公司進行洗錢， 爰 新 增 第 4 款 為疑似洗錢或資 恐交易態樣 。  

十一、跨境交易類   （一）客戶經常匯款至國外達 特定金額以上者。   （ 二 ）客戶經常由國外匯入大 筆金額且立即提領現金 達特定金額以上者。   （ 三 ）客戶經常自國外收到達 特定金額以上款項後， 立即再將該筆款項匯回 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另 一個人，或匯至匯款方 在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十一、跨境交易類   （一）客戶經常匯款至國外達 特定金額以上者。   （ 二 ）客戶經常由國外匯入大 筆金額且立即提領現金 達特定金額以上者。   （ 三 ）客戶經常自國外收到達 特定金額以上款項後， 立即再將該筆款項匯回 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另 一個人，或匯至匯款方 在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考量 國際洗錢集團 有 自 國外匯入大筆金額並立 即轉出之 交易模式 ， 為 強化客戶交易之合理性 審查， 爰 新 增 第 5 款 為疑 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 ，並考量犯罪能量累積 ，設置「經常」及「達 特定金額」條件，且 應 確認客戶與匯款人及受 款人間之合理關聯性。  

 

